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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稿）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56,720.5710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收购凯力克 49%股权 38,587.4998 

2 收购德威格林美 49%股权 16,170.0000 

3 收购浙江德威 65%股权 19,500.0000 

4 偿还银行贷款 90,50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91,963.0712 

合计 256,720.5710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保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在本次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部分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

以置换。实际募集资金不足完成上述投资的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凯力克 49%股权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荆门格林美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38,587.4998 万

元购买通达进出口、通达环球、中企港合计持有的凯力克 49%股权。其中，由

本公司收购通达进出口、通达环球、中企港分别持有的凯力克 21.6886%、

25.4150%和 1.7964%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格林美收购通达进出口持有的

凯力克 0.1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凯力克 99.90%的股权，公

司全资子公司荆门格林美将持有凯力克剩余 0.10%的股权。 



 

1、凯力克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321200400004030 

注册资本 11,928.5715 万元 

实收资本 11,928.5715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小华 

成立日期 2003 年 12 月 10 日 

注册地址 江苏省泰兴市经济开发区滨江北路 8 号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生产钴粉、电积钴、电积铜、草酸钴、碳酸钴、碳酸镍、硫酸

镍、四氧化三钴、钴酸锂、氯化钴、硫酸钴、氢氧化镍钴锰（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凯力克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凯力克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6,083.5715 51.0000% 

2 通达环球有限公司 3,031.6491 25.4150% 

3 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2,599.0652 21.7886% 

4 
中企港二期南京创业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214.2857 1.7964% 

总股本 11,928.5715 100.00% 

3、凯力克业务发展情况 

凯力克主要从事钴粉、电积钴、电积铜、草酸钴、碳酸钴、碳酸镍、硫酸

镍、四氧化三钴、钴酸锂、氯化钴、硫酸钴、氢氧化镍钴锰等产品的生产经

营，主营业务是电积钴及新能源锂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凯力克始终坚持科技创新、质量为本的经营理念，全力打造全球领先的电



积钴及新能源锂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研发制造基地。在钴金属湿法冶炼及其化

工新材料研发制造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发成果和自主核心技术。凯力克已

取得了 20 项专利技术，包括 9 项发明专利和 11 项实用新型专利，另外，尚有

12 项专利技术正在申请中。 

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潜心钻研和对产品品质的严格要求，使凯力克的产品远

销亚欧和北美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市场具有良好的声誉和很强的竞争

力。目前，凯力克的产品已获得韩国三星、日本清美、杉杉新材料、巴莫科技

等国内外知名客户的认可，综合竞争力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4、凯力克的资产权属、负债及对外担保情况 

（1）资产权属情况 

凯力克的主要资产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其中流动资产主要包

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款、其他应收款和存货，固定资产主要是机器设备、

房屋建筑物，无形资产主要是土地使用权等，上述资产由凯力克合法取得并所有。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凯力克以账面价值为 23,161,089.07 元（原值为

31,985,292.76 元）的房屋及建筑物，账面价值为 4,657,218.48 元（原值为

4,752,600.00 元）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向银行取得短期借款 4,000 万元。 

（2）负债情况 

凯力克的流动负债主要为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等，非

流动负债主要为递延收益。 

（3）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凯力克无对外担保。 

5、凯力克的财务情况 

瑞华所对凯力克 2014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瑞华审字【2015】

48110006 号《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根据前述审计报告，凯力克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08,039,428.10 1,066,796,714.53 

负债总额 783,526,680.81 612,181,520.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24,512,747.29 454,615,194.48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1,608,346,044.36 1,292,921,780.33 

营业利润 62,524,021.40 52,235,709.29 

利润总额 76,194,824.32 54,656,749.6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9,892,193.76 44,252,929.64 

6、凯力克的资产评估情况 

同致信德对凯力克 100%的股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同致信德评报字

（2015）第 005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根据前述资产评估报告，同致信德对凯力克 100%的股权采取了收益法和成

本法两种评估方法进行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数值。收益法下，在评估基

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凯力克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51,756.04 万元，评估

值为 78,819.79 万元，增值 27,063.75 万元，增值率 52.29%。 

7、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拟购买资产的转让价格以评估结论为参考依据，评估报告选用收益

法下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根据同致信德出具的同致信德评报字（2015）第

005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在收益法下，凯力克 100%股权评估值为 78,819.79

万元。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本公司及荆门格林美收购凯力克 49%股权的股

权转让价款为 385,874,998.13元。其中，收购通达环球、通达进出口所持凯力克

47.2036%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371,728,292.13 元；收购中企港所持凯力克 1.7964%

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14,146,706.00 元。 

8、与通达进出口、通达环球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甲方：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丙方：通达环球有限公司 

丁方：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戊方：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己方：杨光第 

（甲方、乙方在本协议中统称“受让方”，丙方、丁方在本协议中统称

“转让方”） 

合同签订时间：2015 年 2 月 15 日 

（2）标的公司股权 

甲方、乙方同意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收购丙方、丁方合并持有的

标的公司 47.2036%股份，丙方、丁方同意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甲

方、乙方转让前述股份。 

（3）转让价格和支付方式 

丙方、丁方转让其所持标的公司的股份数量及对应的价格分别为： 

序

号 
转让方名称 受让方 

转让标的公司 

股份数量（股） 

占标的公司

股份比例 
转让价格（元） 

1 
通达环球有限公

司 
甲方 30,316,491 25.4150% 200,143,300.16 

2 
无锡通达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 

甲方 25,871,366 21.6886% 170,797,490.09 

乙方 119,286 0.10% 787,501.88 

本次股份转让的股份转让价款采取现金方式支付。 

丁方同意将其股权转让价款中的 1,700 万元（以下简称“激励款”）作为对

标的公司核心管理人员的激励，由甲方根据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按相关约

定，直接支付给标的公司核心管理人员或相关人员设立的企业（以下简称“标的

公司管理人员”），标的公司管理人员范围及奖励金额由甲方、丁方与标的公司

管理人员另行签订相关协议约定。甲方按本协议约定将激励款支付给标的公司管

理人员后，视同甲方向丁方支付了等额的股份转让价款。如按协议约定无需向标

的公司管理人员支付激励款的，甲方亦无需再向丁方支付等额的股权转让价款。 



转让方、受让方同意，受让方按如下安排分别向转让方支付扣除激励款后剩

余的股份转让价款（即 354,728,292 元）： 

① 在本协议生效后，支付首期股份转让价款，首期股份转让价款为扣除激

励款后剩余的股权转让款的 20%；具体付款时间由转让方、受让方另行协商确定。 

② 在标的股份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且甲方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到位

后 10 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扣除激励款后剩余的股份转让价款的 31%；若

募集资金未及时到位，受让方将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以自有资金支付。 

③ 在受让方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 2015 年度

实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后 30 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扣除激

励款后剩余的股份转让价款的 19%。 

④ 在受让方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 2016 年度

实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后 30 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扣除激

励款后剩余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15%。 

⑤ 在受让方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 2017 年度

实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后 30 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扣除激

励款后剩余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15%。 

⑥ 如因标的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能达到承

诺净利润，导致丁方需要按本协议约定承担利润补偿义务的，转让方同意受让

方从尚未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中直接扣除丁方应承担的利润补偿金额；如受让

方尚未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不足以抵扣丁方应承担的利润补偿款的，丁方应另

筹资金向甲方承担利润补偿义务，丙方、己方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4）标的股权的过户安排 

转让方、标的公司应在本协议签订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理取得江苏省商务厅

批准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有关批复，并在受让方按上述约定支付了首期股份转让

价款后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将标的股份转让给受让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期间损益 

标的公司截至股份交割日前的未分配利润及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产生的盈

利，由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的标的公司的股东享有。 



标的公司如在过渡期发生亏损的，由丙方、丁方、己方以连带责任方式承担

标的公司过渡期内亏损的 47.2036%。 

（6）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股份交割日后，转让方应协助受让方根据标的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按照标的

公司《章程》或有关制度的规定，合理调整标的公司的组织形式、治理结构、管

理方式、管理人员、管理架构、薪酬体系以及各项管理制度，并对董事会、监事

会的人数及结构进行合理调整。 

股份交割日后，除了受让方要求留用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丙方、

丁方应负责促成其推荐或委派在标的公司现有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辞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股权交割日后，标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继续由转让方委派，高级管理人员由标

的公司董事会批准聘任。 

各方应促成标的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继续留任，确保标的公

司现有技术水平、生产工艺、经营业务不会因本次股权转让而变差。 

（7）业绩承诺 

丁方承诺，标的公司承诺期承诺净利润如下：  

承诺期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净利润（万元） 7,500 8,700 10,400 

如标的公司在承诺期中截至任一年度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累

计数的 95%（含 95%，下同）的，则丁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向甲方履行利润补

偿义务。 

承诺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甲方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标的公司该年度的实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以确定标的公司

该年度的实际净利润。 

（8）利润补偿 

① 如标的公司承诺期中任一年度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累计数

的 95%的，丁方应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进行补偿。 

② 如标的公司承诺期截至任一年度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累计

数的 95%的，丁方应在标的公司该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30 个工作日内将其应补



偿的现金支付予甲方。 

③ 丁方在承诺期内应补偿的现金金额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i）2015 年度丁方应补偿现金金额＝（标的公司 2015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标的公司 2015 年度实际净利润数）×10×47.2036%，且不超过按以下第（iii）

小点约定计算的丁方应承担的累计补偿金额。 

（ii）2016 年度、2017 年度丁方应补偿现金金额＝（承诺期截至当年末累积

承诺净利润数－承诺期截至当年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47.2036%。 

（iii）丁方承诺期内应承担的补偿金额累计不超过：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

（即 371,728,292.13 元）—标的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即

52,451 万元）×47.2036%。 

④ 如果在承诺期内任一年度承担了补偿责任的，则截至该年度末的实际净

利润、承诺净利润累积数不再累积到以后年度，即：假如标的公司 2015 年实际

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的 95%，丁方承担了补偿责任的，则在计算截至 2016 年

度末净利润累积数时，不再累积 2015 年度净利润数，仅以 2016 年度实际净利润、

承诺净利润数按上述第③条约定公式计算当年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假如标的公司

截至 2016 年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累积数的 95%，丁方承担了补偿

责任的，则在计算截至 2017 年度末净利润累积数时，不再累积 2015 年度、2016

年度净利润数，仅以 2017 年度实际净利润、承诺净利润数按上述第③条约定公

式计算当年应补偿的现金金额。 

⑤ 丁方已经补偿的现金不能用于冲抵之后年度应补偿的现金金额。 

⑥ 丙方、己方同意对丁方上述利润补偿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9）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① 甲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权转让、本协议及与本次股权转让有

关的其他事项。 

② 标的公司审批机关江苏省商务厅批准本次股份转让。 

③ 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的要求（如

有）。 

（10）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

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保证或承诺，

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因一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或因其违约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因其在

本协议中所作的声明、承诺或保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或者重大误解的，或未能

及时、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承担

相应的违约或损害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为履行本协议所支付的聘请中

介机构费用、差旅费以及其他为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各项费用。 

因一方未能及时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且在收到守约方要求予以整改或作

出履行、补救措施的书面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仍未适当履行本协议或未以守约

方满意的方式对违约行为进行补救的，每逾期一天，应按本次股权转让价款金额

的万分之三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在股权交割日后，受让方发现转让方、标的公司存在本协议项下违约行为的，

有权选择继续履行本协议或要求转让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价格回购标的股份，并

有权要求转让方按上述第二款要求承担相应的违约或损害赔偿责任。 

9、与中企港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甲方：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企港二期南京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丙方：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时间：2015 年 2 月 15 日 

（2）标的公司股权 

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收购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1.7964%

股份，乙方同意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甲方转让前述股份。 

（3）转让价格和支付方式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股份的评估价值，

甲方和乙方经协商，确定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合计 14,146,706.00 元。 

本次股份转让的股份转让价款采取现金方式支付。 



在本协议生效后，支付首期股份转让价款，首期股份转让价款为全部股权转

让款的 30%，即 4,244,012 元，具体付款时间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在标的

股份转让给甲方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付清剩

余的股份转让价款。 

（4）标的股权的过户安排 

乙方在江苏省商务厅批准同意本次股份转让及甲方按上述约定支付了首期

股份转让价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将标的股份转让给甲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5）期间损益 

标的公司截至股份交割日前的未分配利润及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产生的盈

利，由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的标的公司的股东享有。 

（6）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① 甲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权转让、本协议及与本次股权转让有

关的其他事项。 

② 标的公司审批机关江苏省商务厅批准本次股份转让。 

③ 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的要求（如

有）。 

（7）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

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保证或承诺，

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受让方未按期足额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每逾期一天，应按未付款

项金额的万分之三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个工作日的，转让方有权

解除本协议，并要求受让方承担相应的违约或损害赔偿责任。 

因一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或因其违约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因其在

本协议中所作的声明、承诺或保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或者重大误解的，或未能

及时、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承担



相应的违约或损害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为履行本协议所支付的聘请中

介机构费用、差旅费以及其他为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各项费用。 

因一方未能及时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且在收到守约方要求予以整改或作

出履行、补救措施的书面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仍未适当履行本协议或未以守约

方满意的方式对违约行为进行补救的，每逾期一天，应按本次股权转让价款金额

的万分之三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在股份交割日后，甲方发现乙方、标的公司存在本协议项下违约行为的，有

权选择继续履行本协议或要求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价格回购标的股权，并有权

要求乙方按上述第三款要求承担相应的违约或损害赔偿责任。 

（二）收购德威格林美 49%股权 

公司本次拟增资荆门格林美，由荆门格林美收购德威格林美 49%股权。本

次交易完成后，德威格林美将成为荆门格林美的全资子公司。 

1、德威格林美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荆门德威格林美钨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注册号 420800000158888 

注册资本 3,080 万元 

实收资本 3,08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敏 

成立日期 2011 年 7 月 22 日 

注册地址 湖北省荆门市掇刀高新区格林美城市矿产资源循环产业园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废旧硬质合金制品、废弃钨、钼、钽、铌稀有

金属制品的循环利用以及相关钨产品的制造与销售，废旧硬质

合金制品及钨、钼、钽、铌报废材料的回收与销售，报废材料

以及循环再造产品的进出口（以上不含国家专项规定项目）。 

2、德威格林美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德威格林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荆门格林美 1,570.80 51.00 % 

2 陈星题  1,509.20 49.00% 

合计 3,080.00 100.00% 

3、德威格林美业务发展情况 

德威格林美主要从事钨废弃物的回收利用，主要产品为电解碳化钨、APT

和钴镍盐。德威格林美以废残硬质合金、废高密度合金、各种含钨废料为原材

料，综合了钨资源的技术优势和废弃钴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优势，组合了钨钴回

收技术，尤其是利用公司清洁生产的化学提纯技术，对钨钴废物进行分类提

纯，完整解决钨资源的循环利用与清洁生产问题，最大限度提升了回收产品附

加值。德威格林美拥有 3,000 吨碳化钨和 APT 的生产能力，拥有完善的废钨回

收网络、领先的技术研发能力、先进的处理设备及在废钨循环利用方面的经验

丰富的专业人才，是废钨循环利用领域的领先企业。 

4、德威格林美的资产权属、负债及对外担保情况 

（1）资产权属情况 

德威格林美主要资产为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 

（2）负债情况 

德威格林美主要负债为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 

（3）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德威格林美无对外担保情况。 

5、德威格林美的财务状况 

瑞华所对德威格林美 2014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瑞华审字

【2015】48110005 号《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根据前述审计报告，德威格林美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1,998,922.21 174,541,288.76 

负债总额 67,648,836.84 122,789,861.31 

所有者权益 64,350,085.37 51,751,427.45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总收入 317,954,877.93 285,330,127.20 

营业利润 15,710,155.20 14,656,075.77 

利润总额 15,635,722.42 14,593,175.77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598,657.92 10,921,032.47 

6、德威格林美资产评估情况 

同致信德对德威格林美 100%的股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同致信德评报字

（2015）第 007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根据前述资产评估报告，同致信德对德威格林美 100%的股权采取了收益法

和成本法两种评估方法进行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数值。收益法下，在评

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德威格林美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6,435.01 万

元，评估值为 33,428.34 万元，增值 26,993.33 万元，增值率 419.48%。 

7、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荆门格林美本次拟购买资产的转让价格以评估结论为参考依据，评估报告选

用收益法下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根据同致信德出具的同致信德评报字

（2015）第 007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在收益法下，德威格林美 100%股权评估

值为 33,428.34 万元。 

根据荆门格林美与交易对方协商，最终确定荆门格林美收购德威格林美

49%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16,170.00 万元。 

8、《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甲方：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乙方：陈星题 



丙方：德威格林美 

合同签订时间：2015 年 2 月 15 日 

（2）标的公司股权 

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收购乙方持有的德威格林美 49%股

权，乙方同意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甲方转让前述股权。 

（3）转让价格和支付方式 

双方同意，甲方收购德威格林美 49%股权的价格为 16,170.00 万元。 本次

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价款采取现金方式支付。 

甲方、乙方同意，甲方按如下安排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① 在本协议生效后，支付首期股权转让价款，首期股权转让款为股权转让

款的 20%；具体付款时间由甲方、乙方另行协商确定。 

②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 10 个工作日前，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

转让价款的 31%。如本次非公开发行在本协议生效后 1 年内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或核准后 6 个月内未能完成发行的，甲方将以自有资金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并在前述情形发生后 10 天内支付给乙方。 

③ 在甲方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 2015 年度实

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后 3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股份转让款的

19%。 

④ 在甲方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 2016 年度实

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后 3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15%。 

⑤ 在甲方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 2017 年度实

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后 3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15%。 

⑥ 如因标的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能达到承

诺净利润，导致乙方需要按本协议约定承担利润补偿义务的，乙方同意甲方从尚

未支付的股份转让款中直接扣除乙方应承担的利润补偿金额；如甲方尚未支付的



股份转让价款不足以抵扣乙方应承担的利润补偿款的，乙方应另筹资金向甲方承

担利润补偿义务。 

（4）标的股权的过户安排 

乙方、标的公司应在甲方按上述约定支付了首期股权转让价款后 10 个工作

日内完成将标的股权转让给甲方及标的公司变更为甲方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期间损益 

标的公司截至股权交割日前的未分配利润及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产生的盈

利，由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标的公司的股东（即甲方）享有。 

标的公司如在过渡期发生亏损的，由乙方承担标的公司过渡期内亏损的

49%。 

（6）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股权交割日后，乙方应协助甲方根据标的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按照标的公司

《章程》或有关制度的规定，合理调整标的公司的组织形式、治理结构、管理方

式、管理人员、管理架构、薪酬体系以及各项管理制度，并对董事会、监事会的

人数及结构进行合理调整。 

股权交割日后，标的公司总经理继续由乙方担任，乙方在标的公司服务期限

不少于五年（自股权交割日起算）。 

各方应促成标的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继续留任，确保标的公

司现有技术水平、生产工艺、经营业务不会因本次股权转让而变差。 

（7）业绩承诺 

乙方承诺，标的公司承诺期承诺净利润如下： 

承诺期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净利润（万元） 3,000 4,000 5,000 

如标的公司在承诺期中截至任一年度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累

计数的 95%（含 95%，下同）的，则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向甲方履行利润补

偿义务。 

承诺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甲方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标的公司该年度的实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以确定标的公司



该年度的实际净利润。 

（8）利润补偿 

① 如标的公司承诺期中任一年度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累计数

的 95%的，乙方应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进行补偿。 

② 如标的公司承诺期截至任一年度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累计

数的 95%的，乙方应在标的公司该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30 个工作日内将其应补

偿的现金支付予甲方。 

③ 乙方在承诺期内应补偿的现金金额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i）2015 年度乙方应补偿现金金额＝（标的公司 2015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标的公司 2015 年度实际净利润数）×11×49%，且不超过按以下第（iii）小点

约定计算的乙方应承担的累计补偿金额。 

（ii）2016 年度、2017 年度乙方应补偿现金金额＝（承诺期截至当年末累积

承诺净利润数－承诺期截至当年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49%。 

（iii）乙方承诺期内应承担的补偿金额累计不超过：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

（即 16,170 万元）—标的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即 6,435

万元）×49%。 

④ 如果在承诺期内任一年度承担了补偿责任的，则截至该年度末的实际净

利润、承诺净利润累积数不再累积到以后年度，即：假如标的公司 2015 年实际

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的 95%，乙方承担了补偿责任的，则在计算截至 2016 年

度末净利润累积数时，不再累积 2015 年度净利润数，仅以 2016 年度实际净利润、

承诺净利润数按上述第③条约定公式计算当年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假如标的公司

截至 2016 年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累积数的 95%，乙方承担了补偿

责任的，则在计算截至 2017 年度末净利润累积数时，不再累积 2015 年度、2016

年度净利润数，仅以 2017 年度实际净利润、承诺净利润数按上述第③条约定公

式计算当年应补偿的现金金额。 

⑤ 乙方已经补偿的现金不能用于冲抵之后年度应补偿的现金金额。 

（9）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① 甲方母公司格林美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权转让、本协议及与本



次股权转让有关的其他事项。 

② 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的要求（如

有）。 

（10）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

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保证或承诺，

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因一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或因其违约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因其在

本协议中所作的声明、承诺或保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或者重大误解的，或未能

及时、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承担

相应的违约或损害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为履行本协议所支付的聘请中

介机构费用、差旅费以及其他为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各项费用。 

因一方未能及时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且在收到守约方要求予以整改或作

出履行、补救措施的书面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仍未适当履行本协议或未以守约

方满意的方式对违约行为进行补救的，每逾期一天，应按本次股权转让价款金额

的万分之三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在股权交割日后，受让方发现转让方、标的公司存在本协议项下违约行为的，

有权选择继续履行本协议或要求转让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价格回购标的股权，并

有权要求转让方按上述第二款要求承担相应的违约或损害赔偿责任。 

（三）收购浙江德威 65%股权 

1、浙江德威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德威硬质合金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号 330282000356887 

注册资本 7,600 万元 

实收资本 7,6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星题 

成立日期 2001 年 11 月 20 日 

注册地址 乐清市芙蓉镇工业区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硬质合金、钻头、五金工具、电动工具生产、加工、销售；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浙江德威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浙江德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星题 6,700.00 88.16% 

2 陈易青 900.00 11.84% 

合计 7,600.00 100.00% 

3、浙江德威业务发展情况 

浙江德威主要从事硬质合金的生产、销售业务，硬质合金是由难熔金属的

硬质化合物和粘结金属通过粉末冶金工艺制成的一种合金材料，具有很高的硬

度、强度、耐磨性和耐腐蚀性，被誉为“工业牙齿”，广泛应用于军工、航天

航空、机械加工、冶金、石油钻井、矿山工具、电子通讯、建筑等领域。 

浙江德威在矿用合金、建筑工程合金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凭借产品良

好的性能和市场信誉，赢得了客户的认可，享有较高的客户美誉度，产品远销

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等多个国家。浙江德威能够利用品质较差的碳化钨原料

生产出与品质较好的碳化钨原料同等性能的硬质合金产品，大大降低了产品成

本，在成本控制方面的工艺技术上具有明显优势。 

4、浙江德威的资产权属、负债及对外担保情况 

（1）资产权属情况 

浙江德威资产主要为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和存货。 

（2）负债情况 

浙江德威负债全部为流动负债，主要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交税费

和其他应付款。 



（3）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浙江德威无对外担保情况。 

5、浙江德威的财务状况 

瑞华所对浙江德威 2014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瑞华审字

【2015】48110007 号《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根据前述审计报告，浙江德威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8,719,694.89  140,784,565.53  

负债总额 68,668,614.57  91,890,968.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0,051,080.32  48,893,597.36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总收入  206,866,873.22   174,437,306.08  

营业利润  24,945,531.36  18,642,695.14  

利润总额  25,186,050.68  17,921,703.39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20,164,482.96   14,930,661.24  

6、浙江德威资产评估情况 

同致信德对浙江德威 100%的股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同致信德评报字

（2015）第 009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根据前述资产评估报告，同致信德对浙江德威 100%的股权采取了收益法和

成本法两种评估方法进行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数值。收益法下，在评估

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浙江德威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11,070.99 万元，

评估值为 30,782.85 万元，增值 19,711.86 万元，增值率 178.05 %。 

7、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拟购买资产的转让价格以评估结论为参考依据，评估报告选用收益



法下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根据同致信德出具的同致信德评报字（2015）第

009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在收益法下，浙江德威 100%股权评估值为 30,782.85

万元。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最终确定公司收购浙江德威 65%股权的股权转

让价款为 19,500.00 万元。 

8、《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甲方：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陈星题 

丙方：浙江德威 

合同签订时间：2015 年 2 月 15 日 

（2）标的公司股权 

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收购乙方持有的浙江德威 65%股

权，乙方同意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甲方转让前述股权。 

（3）转让价格和支付方式 

双方同意，甲方收购浙江德威 65%股权的价格为 19,500 万元。本次股权转

让的股权转让价款采取现金方式支付。 

双方同意，甲方按如下安排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① 在本协议生效后，支付首期股权转让价款，首期股权转让价款为股权转

让款的 20%；具体付款时间由甲方、乙方另行协商确定。 

②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 10 个工作日前，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

转让款的 31%。如本次非公开发行在本协议生效后 1 年内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或核准后 6 个月内未能完成发行的，甲方将以自有资金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并

在前述情形发生后 10 天内支付给乙方。 

③ 在甲方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 2015 年度实

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后 3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股份转让款的

9%。 



④ 在甲方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 2016 年度实

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后 3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20%。 

⑤ 在甲方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 2017 年度实

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后 3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20%。 

⑥ 如因标的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能达到承

诺净利润，导致乙方需要按本协议约定承担利润补偿义务的，乙方同意甲方从尚

未支付的股份转让款中直接扣除乙方应承担的利润补偿金额；如甲方尚未支付的

股份转让价款不足以抵扣乙方应承担的利润补偿款的，乙方应另筹资金向甲方承

担利润补偿义务。 

（4）标的股权的过户安排 

乙方、标的公司应在甲方按上述约定支付了首期股权转让价款后 10 个工作

日内完成将标的股权转让给甲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期间损益 

标的公司截至股权交割日前的未分配利润及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产生的盈

利，由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标的公司的全体股东按届时所持标的公司的股权比

例享有。 

标的公司如在过渡期发生亏损的，全部由乙方承担。 

（6）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股权交割日后，乙方应协助甲方根据标的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按照标的公司

《章程》或有关制度的规定，合理调整标的公司的组织形式、治理结构、管理方

式、管理人员、管理架构、薪酬体系以及各项管理制度，并对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进行合理调整。 

股权交割日后，标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由转让方继续担任，转让方在

标的公司服务期限不少于五年（自股权交割日起算）。 

股权交割日后，乙方负责促成现监事辞去监事职务，并协助甲方促成甲方推

荐的人员被补选为标的公司的监事。 

股权交割日后，乙方协助甲方促成标的公司董事会聘请甲方委派的财务负责



人担任标的公司高管职务，负责财务管理。 

乙方、标的公司应促成标的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继续留任，

确保标的公司现有技术水平、生产工艺、经营业务不会因本次股权转让而变差。 

（7）业绩承诺 

乙方承诺，标的公司承诺期承诺净利润如下：  

承诺期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净利润（万元） 3,000 4,000 5,000 

如标的公司在承诺期中截至任一年度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累

计数的 95%（含 95%，下同）的，则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向甲方履行利润补

偿义务。 

承诺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甲方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标的公司该年度的实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以确定标的公司

该年度的实际净利润。 

（8）利润补偿 

① 如标的公司承诺期中任一年度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累计数

的 95%的，乙方应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进行补偿。 

② 如标的公司承诺期截至任一年度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累计

数的 95%的，乙方应在标的公司该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30 个工作日内将其应补

偿的现金支付予甲方。 

③ 乙方在承诺期内应补偿的现金金额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i）2015 年度乙方应补偿现金金额＝（标的公司 2015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标的公司 2015 年度实际净利润数）×10×65%，且不超过按以下第（iii）小点

约定计算的乙方应承担的累计补偿金额。 

（ii）2016 年度、2017 年度乙方应补偿现金金额＝（承诺期截至当年末累积

承诺净利润数－承诺期截至当年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65%。 

（iii）乙方承诺期内应承担的补偿金额累计不超过：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

（即 19,500 万元）-标的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即 11,005

万元）×65%。 

④ 如果在承诺期内任一年度承担了补偿责任的，则截至该年度末的实际净利



润、承诺净利润累积数不再累积到以后年度，即：假如标的公司 2015 年实际净

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的 95%，乙方承担了补偿责任的，则在计算截至 2016 年度

末净利润累积数时，不再累积 2015 年度净利润数，仅以 2016 年度实际净利润、

承诺净利润数按上述第③条约定公式计算当年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假如标的公司

截至 2016 年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累积数的 95%，乙方承担了补偿

责任的，则在计算截至 2017 年度末净利润累积数时，不再累积 2015 年度、2016

年度净利润数，仅以 2017 年度实际净利润、承诺净利润数按上述第③条约定公

式计算当年应补偿的现金金额。 

⑤ 乙方已经补偿的现金不能用于冲抵之后年度应补偿的现金金额。 

（9）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① 甲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权转让、本协议及与本次股权转让有

关的其他事项。 

② 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的要求（如

有）。 

（10）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

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保证或承诺，

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因一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或因其违约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因其在

本协议中所作的声明、承诺或保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或者重大误解的，或未能

及时、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承担

相应的违约或损害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为履行本协议所支付的聘请中

介机构费用、差旅费以及其他为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各项费用。 

因一方未能及时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且在收到守约方要求予以整改或作

出履行、补救措施的书面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仍未适当履行本协议或未以守约

方满意的方式对违约行为进行补救的，每逾期一天，应按本次股权转让价款金额

的万分之三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在股权交割日后，受让方发现转让方、标的公司存在本协议项下违约行为的，



有权选择继续履行本协议或要求转让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价格回购标的股权，并

有权要求转让方按上述第二款要求承担相应的违约或损害赔偿责任。 

（四）偿还银行贷款 

1、项目内容及投资概算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90,500 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 

2、项目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 

（1）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 

2012年末、2013年末和2014年末，公司的合并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0.79%、

65.72%和59.11%，始终处于较高水平。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制约了公司的融资能力，使公司面临较高的财务风险。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资本金得到补充，资产负债率下降，进一步优化

财务状况，缓解偿债压力，为公司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偿还银行贷款前后的资产负债率和有息负债比例如下：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 

资产负债率 

（合并） 

有息负债占总资

产的比例 

资产负债率 

（合并） 

有息负债占总资

产的比例 

发行前 59.11% 46.90% 59.75% 49.02% 

发行后 55.65% 42.40% 56.40% 44.78% 

（2）提高公司净利润水平 

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公司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合并口径）金额分

别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为66.42%、121.90%和87.45%，以募集资金偿还借款，每

年公司可降低公司利息支出，减少财务费用，提高公司利润。 

公司2012-2014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为6.18%，2014年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为6.10%，均低于本次拟偿还银行贷款的平均利率水平（6.29%）。 

因此，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减少财务费用，提升公司

净资产收益率，使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五）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内容及投资概算 



本次募集资金中，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91,963.0712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2、项目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 

（1）公司所处行业的经营模式决定了公司日常经营需要较大的营运资金支

持 

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为电子废弃物回收拆解。电子废弃物拆解业务的收入

来源之一为国家针对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的企业，根据其实际完成

拆解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数量给予的定额补贴。公司一般按季度进行定额

补贴的申报，而补贴的发放需经过政府相关部门的层层审核，历时较长，一般

从公司申报到补贴发放需经历 12 个月左右的时间。同时，公司向回收站采购废

旧电器电子的付款周期一般为 1~3 个月左右，在此过程中，公司需垫付大量的

流动资金用来支付废旧电器电子采购款项。2014 年，公司电子废弃物拆解量超

过 670 万台，随着公司拆解处理量的不断增长，公司需垫付的流动资金也越来

越多，流动资金缺口已经成为了制约公司该项业务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2）为公司产能释放提供保障，满足公司持续发展的需要 

过去几年，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和自筹资金的方式相继投资建设了

二次钴镍资源的循环利用及相关钴镍高科技产品项目、循环再造低成本塑木型

材和铜合金制品项目、电子废弃物回收与循环利用项目、废旧电路板中稀贵金

属与废旧五金电器（铜铝为主）及废塑料的循环利用项目、报废汽车综合利用项

目、动力电池用高性能镍钴锰三元电池材料项目等，随着这些投资项目的陆续

建成，未来三年，公司亟需大量的流动资金来保证投资项目的顺利达产，保障

投资项目经济效益的顺利实现。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将为公司各项目的产能释放提

供有力保障，更好地满足公司持续发展的需要。 

3、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未来三

年日常经营所需的营运资金缺口。 

公司基于现有资产和业务规模，结合报告期销售收入增长率和经营性往来



科目周转水平，以及未来三年的营业收入预测金额，对流动资金的需要量进行

了重新测算，具体测算情况如下： 

（1）未来三年收入预测 

公司2010年上市以来，不断拓展新业务，通过“内生增长+外延并购”的方

式，营业收入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情况如下： 

 

项目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营业收入         141,842.10          348,602.83          390,885.63  

营业收入增长率 54.41% 145.77% 12.13% 

算术平均增长率 70.77% 

复合增长率 62.05%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0.77%，复合增长率为62.05%。

2013年营业收入增长率较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司于2012年12月收购凯力克51%

股权，将其纳入合并报表；二是公司当年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开展了部分贸易业

务。 

公司目前有较多在建项目，将在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陆续建成投产，随着

产能逐步释放，未来三年营业收入将实现稳步增长，具体原因如下： 

公司2011年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在2014年陆续建成投产，但是截止至2014

年末，大部分尚未达产，项目预计在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逐步达产，并释放产

能，增加未来三年的营业收入；2014年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正在快速建设，预

计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将逐步投入运营，增加未来三年的营业收入。 

未来三年公司将陆续投产或达产的主要项目包括： 

1、稀贵金属、废旧五金电器、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计划2015年下半年完工，

并投入生产，逐步释放产能与效益；  

2、河南格林美电子废弃物拆解项目以及武汉园区新增产能将于2015年下半

年投入运营，保障电子废弃物收入未来三年持续稳定的增长； 

3、动力电池用高性能三元电池材料项目已于2015年投入生产运行，并逐步

释放产能与效益，导致电池材料收入增长； 

4、江西报废汽车项目预计2015年下半年开始正常生产，武汉报废汽车项目

及天津报废汽车项目预计2016年逐步投产，项目投产后将逐步释放产能与效益，

导致报废汽车拆解收入将逐年增加。 



为谨慎预测未来三年公司流动资金的最低需求量，在2015年2月公告的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中，公司按照以下四个部分预测未来三年的营业收入：①公司及

其他下属公司未来三年收入规模与2014年相比保持不变；②扬州宁达未来三年收

入规模与2014年相比保持不变；③凯力克、德威格林美和浙江德威以本次评估报

告中未来三年的收入预测金额为依据；④依据项目可行性报告预测新增项目未来

三年收入。据此测算，公司2015年、2016年、2017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529,786

万元、635,610万元和740,135万元，未来三年的平均增长率为23.98%。 

根据谨慎原则，公司在本次修订后的发行预案中预计2015年至2017年营业收

入年均增长率为20%。该预测的增长率不仅远低于公司报告期内算术平均增长率

（70.77%）和复合增长率（62.05%），也同时低于2015年2月公告的发行预案中

根据项目达产情况测算的未来三年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  

据此测算，公司2015年、2016年和2017年预计营业收入分别为469,063万元、

562,875万元和675,450万元。 

（2）用营业收入百分比法进行测算 

公司对未来三年流动资金需要量的测算基于下列假设：公司所遵循的国内

现行的法律、政策以及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业务

所处的行业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需求及其相关重要因素

不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现时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会受到有关部门的限制且不会

发生重大变化；上游供应市场不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制订的各项生产经营计划

和在建项目工程进度按预定目标实现；公司经营营运资金周转时间及其相关重

要因素不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公司的流动资金历史占用情况以及主要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

负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以按历史增速估算的 2015 年-2017 年营业收入为

基础，按照销售百分比法对构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经营性

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公司未来三年生产经营对

流动资金的需求量。 

①公司最近年度主要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比重 

公司2014年度主要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比重情况

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营业收入 390,886 100.00% 

应收账款 84,605  21.64% 

预付款项 21,276  5.44% 

存货 224,449 57.42%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330,331 84.51% 

应付账款 51,326  13.13% 

预收款项 7,439  1.90%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58,765 15.03% 

②公司2015-2017年营业收入预测值 

结合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情况，公司预计2015年至2017年营业收入

年均增长率为20%，据此测算，公司2015年、2016年和2017年预计营业收入分别

为469,063万元、562,875万元和675,450万元。 

③公司未来三年流动资金需求量 

假设未来三年公司主要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保持2014年的水平，则未来三年流动资金占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末/年度 

A 

2015-201

7 预计比

例 

2015 年末

/年度 

(预测) 

2016 年

末/年度 

(预测) 

2017 年末/

年度 

(预测) 

B 

2017 年

较 2014

年变动

量

C=B-A 

营业收入 390,886 100.00% 469,063  562,875  675,450  - 

应收账款 84,605  21.64% 101,526  121,831  146,198  61,592  

预付款项 21,276  5.44% 25,532  30,638  36,765  15,489  

存货 224,449 57.42% 269,339  323,207  387,848  163,399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330,331 84.51% 396,397  475,676  570,811  240,481  

应付账款 51,326  13.13% 61,591  73,909  88,691  37,365  

预收款项 7,439  1.90% 8,927  10,713  12,855  5,416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58,765 15.03% 70,518  84,622  101,546  42,781  

流动资金占用金额 271,566 69.47% 325,879  391,054  469,265  197,700  

注：流动资金占用额 =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根据测算，2017 年末公司流动资金占用金额为 469,265 万元，减去 2014 

年末流动资金占用金额 271,566 万元，公司未来三年新增流动资金需要量为

197,700 万元。 

公司流动资金将用于现有主营业务，包括废旧电池与钴镍钨稀缺金属废物



综合利用、电子废弃物综合利用、报废汽车综合利用三大业务，满足未来三年

产能释放、业务规模扩张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考虑到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进一步债务融资的空间较小，且自身盈余积累

速度较慢，且公司本次计划使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低于未来三年流

动资金需要量。通过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和战略需求，有利于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公司

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以

91,963.0712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一）本次收购对公司业务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收购凯力克 49%的股权、德威格林美 49%的股

和浙江德威 65%的股权。 

在本次收购前，公司已持有凯力克 49%的股权，公司子公司荆门格林美持

有德威格林美 51%的股权，本次募集资金将用来收购上述两家公司的少数股

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荆门格林美将持有凯力克 100%股权，公司

全资子公司荆门格林美将持有德威格林美 100%股权。通过上述股权整合，公司

可以根据整体业务发展战略，梳理业务和服务模式，充分发挥互动协同效应。

同时，上述收购的实施可以简化和整合公司内部组织机构，提高公司治理水

平，减少公司与原少数股东之间的沟通成本。 

浙江德威的主营业务为硬质合金的生产和销售。硬质合金具有广泛的用途，

可应用于航天军工、机械加工、石油钻井、矿山工具、建筑工程、电子通讯等领

域。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浙江德威 65%的股权，成为浙江德威的控股母

公司，公司产业链从废弃钨资源回收利用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延伸至下游硬质合金

生产加工领域，更好地发挥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产业协同效应，丰富公司的产品种

类，提高公司产品的附加值。 

（二）募集资金运用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资本实力将大大增强，净资产大幅提高，

银行借款余额减少，财务结构更趋合理，财务风险进一步降低。同时，募集资金



偿还银行借款之后，公司的财务费用将大幅降低，公司盈利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也将有所提高。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当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利于公司逐步降低营运资金中短期付息债务的筹措比重，

增加营运资金中自有资本金投入的比例，公司未来几年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将大

幅减少。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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